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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安溪县城南片区12-A-02~05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公示
为科学合理指导城南片区12-A-02、03、04及05地块的开发建设，我镇委托上海开艺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开展《安溪县城南片区12-A-02～05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工作。在《安溪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和《安溪县城南（建安、路英、南坪）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指导下，项目组通过实地勘查、资料收集、分析梳理，并对接相关上位规划控制要求，统筹安排规划范围内的土地使用和各项城市功能，对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城市建设提供指导和依据，并于2025年5月16日通过安溪县自然资源局组织的技术评审会。经过完善，已形成报批成果。现将该报批成果内容予以公示：

一、公示时间：2025年12月16日至2026年1月14日
二、公示地点：安溪县城厢镇党务政务公示栏
公示网址：http://www.fjax.gov.cn/
联 系 人：张女士       
电    话：0595-23232248
传    真：0595-23256729
电子邮箱：axxcxzxmb@126.com
通信地址：安溪县城厢镇人民政府服务大厅，邮编：362400
社会各界群众及单位如对该修建性详细规划提出意见和看法，请在公示期内以书面方式或电子邮件形式进行反馈，逾期视为同意。我镇将于规划公示30天后，依法履行相关规划审批手续。
注：反馈意见应注明真实联系人姓名、联系电话、联系地址。
附件：《安溪县城南片区12-A-02～05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的主要内容及规划图纸



                          安溪县城厢镇人民政府
2025年12月16日
（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
安溪县城南片区12-A-02~05地块控制性
详细规划
一、规划范围
本地块位于安溪县城厢镇城南片区，永安路东侧、河滨南路南侧。本规划区规划范围东至漳泉肖铁路，西至永安路，南至恒兴路，北至河滨南路。规划范围总用地面积约为45215㎡（约67.82亩），包含12-A-02地块面积约7663㎡、12-A-03地块面积约11456㎡、12-A-04地块面积约2651㎡、12-A-05地块面积约8566㎡，以及规划道路面积约14879㎡。
二、土地利用规划
依据本规划区的功能定位，确定12-A-02地块土地利用性质为商业用地，12-A-03地块土地利用性质为商住混合用地，12-A-04地块土地利用性质为防护绿地，12-A-05地块土地利用性质为二类城镇住宅用地。
三、规划规模
本次控规总用地面积约4.52公顷（约67.82亩），均为城市建设用地。规划区内居住用地占比18.95%，商业服务业用地占比16.95%，商住混合用地占比25.34%，交通运输用地占比32.91%，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占比5.86%。
四、开发强度指标控制
本规划提出的地块主要开发强度指标包括容积率、建筑密度、绿地率、建筑限高等。其中，12-A-02地块容积率上限控制为4.5，建筑密度上限控制为35%，绿地率下限控制为20%，建筑限高为80米；12-A-03地块容积率上限控制为3.0（其中居住功能计容建筑面积占总计容建筑面积比例为80%），建筑密度上限控制为35%，绿地率下限控制为30%，建筑限高为80米。12-A-04地块为防护绿地及12-A-05地块为现状保留地块，不作具体指标规定。
五、道路交通规划
12-A-02地块机动车主要出入口设置在北侧和南侧，12-A-03地块机动车主要出入口设置在东侧和北侧。地块的出入口设计、消防车道宽度、间距、转弯半径及地块内配建停车位应满足《福建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17年）》要求，并结合交通影响评价报告及相关规划要求合理布局建设。
六、市政工程规划
规划区内涉及的市政工程规划主要包括：
1． 竖向工程：本地块竖向标高以现状道路的标高为基础，结合场地高程进行确定。
2． 给水工程：规划区由安溪自来水厂和第二水厂联合供水。本规划区由地块区间规划支路及周边市政给水管引出给水支管向地块供水，可以满足地块用水需求。
3． 排水工程：本地块内排水体制采用雨、污分流制。规划地块污水由污水支管分别接入地块区间规划支路规划污水管和周边市政污水管道，最终排入市区市政污水管网。规划地块雨水通过场地及道路排水分区汇入雨水口，经雨水支管接入地块区间规划支路及周边市政雨水管道，最终排入市政雨水管网。
4． 电力工程：本规划区用电由市政10kV电源供电，在地块内各设置1处变配电室，具体接线位置应与用电部门进一步协商。
5． 通信工程：地块内电信业务主要由城区内电信局提供电信服务，广播有线电视主要依托县广电中心提供服务。
6． 燃气工程：本地块燃气以液化石油气（LPG）和天然气（LNG）作为气源。
7． 管线综合：管线综合平面布置参考地下管网普查并根据实际情况改造，结合需求设置给水、燃气、通信等管线。各专业管线敷设在平面上各行其位，竖向上满足各专业管线最小覆土及工艺设计要求。
七、城市设计与景观控制
强化建筑景观风貌设计，应体现泉州建筑文化的特点。建筑造型简洁美观，具有地方特色，并与周边环境及整体景观相协调。建筑总平面布局应明确功能分区，合理组织内外交通，结合现状绿化条件适当增加绿化面积，提升环境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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